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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394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伊悦尼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国盛证券 

 

台州市伊悦尼塑模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大股东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原第一大股东情况 

尹岳富，男，1975 年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大专

学历。1999 年 6 月至 2007 年 12 月，就职于黄岩模具二厂，任车间

主任； 2009 年 7 月加入公司，任总经理。现任股份公司董事长。 

本次股票发行前，公司股东尹岳富持有公司股份 2,550,000 股，

持股比例为 51%，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；公司股东陈海兵持有公司股

份 2,450,0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49%，为公司第二大股东。尹岳富与陈

海兵为一致行动人,合计持股比例为100%,是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。

二、变更原因 

台州市伊悦尼塑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6年4

月8日召开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台州市

伊悦尼塑模股份有限公司<股票发行方案>的议案》，拟发行股票不超

过8,000,000股（含8,000,000股），每股价格为人民币3.2元，募集资

金金额不超过25,600,000元（含25,600,000元）。公司与本次发行对

象宁波智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（以下简称“智诚投资”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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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人投资者花国军、沈利润、孔思杰、祁莲分别签署了《股票发行

认购协议书》。 

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前后，伊悦尼股本结构变化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序

号 
股东名称 

发行前 发行后 

持股数

（股） 

持股比例 

（%） 

持股数 

（股） 

持股比例 

（%） 

1 智诚投资 — — 2,850,000 21.92 

2 尹岳富 2,550,000 51 2,550,000 19.62 

3 陈海兵 2,450,000 49 2,450,000 18.85 

4 花国军 — — 1,550,000 11.92 

5 沈利润 — — 1,400,000 10.77 

6 孔思杰 — — 1,200,000 9.23 

7 祁莲 — — 1,000,000 7.69 

合计 5,000,000 100.00 13,000,000 100.00 

 

三、第一大股东变更情况 

智诚投资原持有公司股份为 0 股。2016 年 5 月 5 日，智诚投资

与公司签订《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》，通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，

取得公司发行的股份 2,850,0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21.92%。本次股票

发行完成后，智诚投资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。 

智诚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智诚投资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330206MA281C7A20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15 万元，主要经营场所为

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九号办公楼 1524 室，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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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锦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委派代表：谢亮亮），合伙期限自 2015

年 12 月 22 日至 2035 年 12 月 21 日，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，资产管

理，实业投资，市场营销策划，企业形象策划，商务咨询、企业管理

咨询、投资咨询。（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、融

资担保、代客理财、向社会公众集（融）资等金融业务）。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四、第一大股东变更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

通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，智诚投资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，但

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尹岳富和陈海兵。本次公司引进外部优质股东，

资本实力得到增强，有利于增强公司综合竞争能力，改善公司治理结

构，探索公司新的业务类型，提升整体盈利能力。 

同时，智诚投资承诺将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其他规范性

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依法行使股东权利，对公司实施规范化管理，

合法合规地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，并保证公司在业务、资

产、财务、人员、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，不以任何方式影响公司的独

立经营。 

智诚投资不存在与公司有利益冲突的其他投资，与公司不存在同

业竞争。本次第一大股东变更后，不存在与公司的新增关联交易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台州市伊悦尼塑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2016 年 9月 22 日 


